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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
今日菏泽

“作为医生，医术固然重要，
医德却永远是评定你是否是一
个合格医生的标准。”这是堂兄
刘全义在生前经常提到的一句
话。从医39年，生命66载，堂兄刘
全义一直强调：医，乃仁术。医者
之心，让他赢得了他人的尊重和
自我价值的实现。

大雁北飞，乳燕初巢。六载
已逝，杨柳依依的春天里，有他
的祭日。之前打扫过的坟茔上，
长出一曾萌萌的新绿，淡粉鲜红
开始摧枯拉朽地扫去了冬的沉
闷，春的气息开始弥漫在世间的
每一个角落。这是堂兄刘全义最
喜欢的季节。

记得那是1985年的一个冬
夜，寒风刺骨，他刚刚下班回家
休息，一名刀刺伤大出血休克的

病人便被送进了医院。他顾不
得一天的劳累，又匆忙返回医
院，在取暖设施条件较差的情
况下，毅然站在了手术台上，
坚持成功地做完手术。

虽然手术成功了，但是第
二天他便病倒了，高烧39度，
剧烈咳嗽转成了急性肺炎。即
便是这样，他依然没有落下工
作，甚至忘记了自己也是病

号。为了不耽误病人看
病，他左手输液右手为
病人诊治开处方。

光有良好的医德是
不够的，一个真正优秀

的医生需要的是崇高的医
德与精湛的医术完美的结合。

1968年，从青岛医学院医疗专
业毕业后的堂兄，先后到巨野县
第二人民医院、巨野县人民医院
工作，主要从事胃十二指肠吻合
术的研究，早先开展了胰十二指
肠切除术、半肝切除术、脾破裂脾
部分切除术等手术。曾与中国医
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联合开展“大
肠喷门静脉插管预防肝转移”的
手术，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先
后在《中华外科杂志》等发表论文
近40篇，其中在《中华血液杂志》
等国家级刊物上发表6篇，省级杂
志8篇，在全国学术交流会议上曾
大会交流或载于专辑的31篇，优

秀论文22篇，市县级科研成果16

项，荣获省市县优秀共产党员、先
进科技工作者等荣誉多项。

从普普通通的医生，到巨野
县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党支部书
记、院委委员，从主任医师、再到
菏泽市普外学会委员，技术鉴定
专家库成员，巨野县卫生技术鉴
定小组成员，市外科学会委员。
他一路走过，留下一路芬芳。

当我罗列出来堂兄这些以
往的成就的时候，心里一阵阵的
掀起热流。不只是为有他这样一
个优秀的堂兄而骄傲，更是为他
那种心系病人痛楚而孜孜不倦
的责任感而感动。

堂兄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
而且用这种医德和医术感染着
他身边每一位年轻的医生和学
生。他经常这样教导他们：作为
一名医生，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
是学会做人，拥有良好的品质；
其次才是医术。在他这种谆谆教
导和手把手的知识传授中，他身
边的年轻医生和学生也开始渐
渐成长成熟，相信如果堂兄天上
有灵，看到这桃李满天下的情
景，一定会倍感欣慰的。

身为一个大夫，健康却并没
有向他抛来橄榄，长期劳累的工
作使他2003年得了重病。2007年4

月14日，堂兄因病医治无效，离
开了他无限留恋的这个美好世
界。2007年4月16日，巨野县殡仪
馆内，数百名社会各界人士来为
堂兄送行，这是对他的挽留与祝
福，也是对他一生的肯定。

“我愿以自身判断力之所
及，尽我之能力，遵守为病人谋
利益之道德原则，并杜绝一切堕
落及害人的行为。我不得将有害
药品给予他人，也不指导他人服
用有害药品，更不答应他人使用
有害药物的请求……我志愿以
纯 洁 与 神 圣 的 精 神 终 身 行
医……”堂兄笔记本的扉页上写
着医学之父希波克拉提斯的这
句誓言。这句誓言早已镌刻在堂
兄一生的印记里。

在这个美丽的季节里，愿您
于地下安息，全义！

悼念堂兄刘全义
文/刘全国

大剧院。新年音乐会。中国
青年民族乐团。

乐团的灵魂是他，舞台的
王者也是他。

他是伟大的独裁者，也是
同样伟大的民主主义者。

所有乐器和它们的主人都
虔诚地仰望着他，不敢有丝毫
懈怠；同时他的目光遍及舞台
所有角落，不忽略任何一处。一
首《春节序曲》下来，他完成了
一对一、一对多的所有精神交
流。这一定是默契的美妙的交
流。

他是王甫建。乐团的指挥。

但唢呐曲《百鸟朝凤》出现
了，舞台的主角刹那间发生了
变化。

百鸟一出，王者甘愿沦为
配角。

这是今晚唯一的一首他不
是主角，不是灵魂，而甘愿充当
配角的曲子。

他朝见百鸟，又与百鸟一
同朝凤。

多么伟大的《百鸟朝凤》
啊，这是鲁西南人的胎教音乐
啊。

我们朝见百鸟，又与百鸟
一同朝凤。

这是迄今为上我欣赏到的
唢呐曲《百鸟朝凤》的最高级
版。

过去多是一个人吹，今晚
则是三个人同时吹；过去常见
的是三五个人混搭的乡村乐
班，除了主角一支唢呐外，顶多
再加上一笙，一梆，一锣作陪，
今晚为之配音的则是一支五六
十人的国家级乐团，除唢呐外，
笛，笙，琴，琵琶，阮，筝，箜篌，
胡，应有尽有，它们甘愿为唢呐
充当配角。

它们朝见唢呐，朝见百鸟，
又与百鸟一同朝凤。

百鸟朝凤
文/黄体军

柔和的蓝白布满天空，太
阳躲在几层云朵后面隐隐约约
透着暖意轮廓，抬头望天追云
时不觉耀眼。阳光稀薄洒下，枯
瘦的树枝难得静谧，悄然吐出
的叶芽，坠的枝条在疏风中安
然不动。

春天真的来了，老田午睡
醒时，脑海中冒出这句话。用温
水洗过脸后，老田把困在室内
一冬的吊兰搬出房间。阳光中，
吊兰叶子微微舒展。老田对着
吊兰拍了几张照片，没有绿的
像春天。

也许出去闲逛才会拍到春
的娇羞，老田想。找出蒙尘的充
电器，给相机充上电，去年整冬
天没带相机出门，眼睛变得疏
懒。老田洗了头发，用心刮掉胡
子修剪鼻毛，把自己也打扮得
像春天些。

春风温和，没有夹杂干燥
的尘沙，嗅到鼻子里干净纯美。
路边成队列的景观树略微泛
绿，旧叶上老绿翻新，新萌生的
娇芽尖尖的刺向天空，风柔和
旋绕而过，捎走新芽渴望成长
的愿望。

老田一次次举起相机，捕
捉春光初显的美妙画面，快门
声像鸟儿鸣叫般悦耳。连翘的
娇嫩花苞已经勾兑好柠檬黄色
彩，马上要绽放对春的向往。边
走边拍，行过朱亭，穿过藤条盘
旋的长廊，他止住步子，一波波
暗香海浪席卷而来，陶醉不已。

哪来的芳香？老田四处瞧，
闻着味道寻觅。

沉着的黄赤色枝条上点着几
多淡黄烛火，灿烂燃烧起香飘散
肆意。老田缓缓靠近，小心呼吸着
这份甜美，是腊梅，老田认得。腊
梅的花期过了，剩香竟美妙非常，
惊艳更胜记忆中的印象。

举起相机，琢磨角度，拍下
一张又一张，还没心满意足时
背后声音。

“能给我拍张么？”
老田回过头去，一个白皙

女孩，身穿白色毛衣深蓝牛仔
裤。

“可以，想怎么拍？”
“跟腊梅合影。”女孩说。
老田笑着点头，把相机调

为人像模式，设置不开闪光。女
孩站在腊梅旁弯起笑容，望向

镜头。连续拍了三张，老田拿给
女孩看。

“拍的挺好，谢谢。”
“不用谢，给我你的邮箱，

晚上发给你。”老田搔头对女孩
微笑。

女孩从牛仔裤兜里翻出
笔，找出块卫生纸，不好意思的
低眉书写完递给他，“那拜托你
了，我叫唐金鱼。”

“我叫老田。”
唐金鱼挥手微笑，“再见，

老田。”
“再见。”
老田回到宿舍，当晚便给

唐金鱼写邮件。将照片上传完，
他盯着屏幕停顿会，又挑了几
张今天拍的其他照片上传，一
并发去。

将近两星期，老田没有收
到回信，整日没精打采，心事重
重。耐不住，老田又发了封邮件
给唐金鱼：现在的景色比初春
时要好些，周六能不能约你去
踏春拍照片？

唐金鱼对着电脑屏幕半
晌，打开回复界面给老田写道：
好。

春天爱情故事
文/水寿

转眼间，父亲离开我已是一
年了，而对父亲的怀念却永远是
心底最易动的那根弦，总会在不
经意间触碰，拽出我心底深深的
痛楚和思念。

父亲，您在天堂过得好吗？凄
风冷雨一个人能应付得了吗？身
旁的松柏陪您说话了吗？天堂里
有人陪你钓鱼、下棋吗？亲爱的父
亲，我的思念您会有感应吗？

走在墓草青青、芳香遮径的
陵园，和煦的阳光打在脸上却感
觉不到一丝温暖，空气中弥漫一
缕缕感伤。轻轻擦拭墓碑上的微
尘，为父亲焚上一柱香，摆上您
爱吃的西瓜和菜肴，点燃您需要
的东西，我们祭拜父亲。

曾经是那么熟悉的父亲：小
时候牵着你的衣襟上街，生病时
趴在您背上去医院，心情不好时
坐在你腿上撒娇，我是那么尽情
的享受着亲情的滋润和关爱，如
今，我在青松翠柏间寻觅着您的

踪迹，然而声嘶力竭地呼唤却没
有您的身影再现。

也许是您太眷恋春天了，在
春暖花开、有灿烂阳光陪伴的日
子您选择了离开，但您离开的每
一个日夜，却渗透着我无尽的牵
挂和深深的眷恋。

每当在路上，遇到孩子挽着
父亲的胳膊散步；在河边，看到
垂钓的老人，我总要注视很久，
仿佛能从那背影中捕捉到您的
影子。有时候，您会不经意的走
进我的梦中，梦中的感觉模糊而
幸福，但每次清晨醒来却总是泪
湿满巾。

三十多年来，看惯了你慈祥
的笑容，听惯了你亲切的话语，
而如今，我已习惯了对父亲的思
念。

亲爱的父亲，你用一世亲
情，留给我一生浓浓的思念，但
愿来世我们能够重逢，您还做我
的父亲。

父亲，我一生的思念
文/时海彬

书痴者，何时能圆文学梦
文/贾崇信

那是青涩的十三岁，我疯狂
地迷恋上了文学，而且，这一梦
就是三十年。

那一年我上小学五年级，
我的一位堂姐考上县中学，她
与几个同学凑钱订阅了一份

《少年文艺》杂志。星期天，她把
那本书拿回家，恰好我到她家
串门，读了其中一篇，竟然入了
迷，向她提出借读一下。她挺为
难，说：“小弟，这本书是大家伙
合订的，我才只有一天半的阅
读时间——— 要不，你打个时间
差，拿回去夜里读？”得到许可，

我欣喜若狂，急忙捧回家中，草
草吃过晚饭，央求爸爸把煤油
灯灌满油，趴在桌子上读了整
整一个通宵。

把书送还给堂姐后，我还
沉湎在书里跌宕起伏的情节之
中。从那以后，一个大胆的计划
在我心中诞生，那就是：长大后
做一名作家，为世人写下不朽
的文学作品！为了这个目标，我
放弃了所有的爱好，一有空就
找书读，一有心得就用笔记下
来。记得一年暑假，我听说城里
书店开始卖钱钟书的《围城》，
便借了同学10元钱，步行30里
路，来到书店，把那本书买下
来。走一路看一路，回到家时已
经薄暮时分。

喜欢读书的人自然爱书如
命。我曾经拥有一本张扬的《第
二次握手》，这本书我读了无数
遍，总有一种常读常新的感觉，
也时常被苏冠兰和丁洁琼凄美
的爱情所打动。远门的表兄来我
家走亲戚，说要借回去看看，碍
于面子，我只好答应。约莫他也
快该读完了，便向他讨要，他说，
你那本书我不能还你了。我问他
为什么不能还我？他说那几天阴

天，做饭时没有引火的柴火，他
让她娘用那本书引火了。我急得
快要哭了，大声说，你怎么用书
引火，这可是我的命根子呀！他
却无所谓地说，不就是一本破书
嘛，有什么大不了的！看他满不
在乎的神态，我忍无可忍，朝他
脸上就是一拳……

三十年来，我也有斩获，相
继发表诗文和小说50余篇，获文
学奖10余次。我想，这也许是老
天对我的特殊眷顾吧！

蒲松龄说：“性痴者则志凝，
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
良，世之落拓而无成者，皆自谓
不痴者也。”先生说的极是，无论
文学路有多么坎坷曲折，目标有
多么漫长遥远，我也要一如既往
地走下去，直到望见文学殿堂那
缕耀眼的曙光！

投稿邮箱：qlwbhz@s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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